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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钢铁行业节水标准化工作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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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总则、水计量器具的配备以及计量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78.1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JJG 1030 超声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3 电磁流量计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534、GB 2478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水计量器具配备的总体原则包括： 

——满足不同水源取水计量要求，包括常规水源和非常规水源； 

——满足不同水质和水价的用水计量要求； 

——满足次级用水单位和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用水计量要求； 

——优先满足设备设施的用水计量要求； 

——满足用水统计、考核和评价的要求； 

——鼓励建设水计量数据智能管理中心等具有远程传输、在线监测和校准功能的计量系统。 

5 水计量器具的配备 

水计量器具的配置原则 

5.1.1 应对各类供水、排水进行分质计量，应满足对取水量、用水量等进行分项统计的需要，宜满足

对各用水设备排水量进行分项统计的需要。 

5.1.2 企业自建供水设施供水与外购水应分别计量。 

5.1.3 企业内部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应分别计量。 

5.1.4 开展企业水平衡测试的水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 GB/T 12452的要求。 

5.1.5 应满足各类供水、排水分类计量和分级分类进行结算、管理的要求。 

5.1.6 用水设备用水计量的水量应按不同水种分别单独计量。 

水计量器具的计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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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应分别计量用水单位的输入水量和输出水量。输入水量包括原水（地表水、地下水、城镇供水、

矿井水、苦咸水、其他外购水等）、工业自建取水设施取水等。输出水量包括公共供水系统供水、自建

净水厂输出水、外排水、转供水等。 

5.2.2 应计量次级用水单位的输入水量和输出水量，包括生活水量、生产新水量、软化水量、除盐水

量、串联水量、回用水量、浓盐水量、生产排水量等。 

5.2.3 应计量用水设备（用水系统）以下有关水量： 

—— 冷却水系统：补充水量； 

—— 软化水、除盐水制备系统：输入水量、制备水量、输出水量； 

—— 软化水、除盐水使用系统：使用水量、冷凝水回水量； 

—— 污水处理系统：输入水量、外排水量、回用水量； 

—— 直接消耗水系统：输入水量； 

—— 其他用水系统：输入水量。 

5.2.4 宜计量 600m
3
/h 循环水量以上的冷却水系统、软化水和除盐水制备系统、软化水和除盐水使用

系统的外排水量。 

水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钢铁企业应按表 1要求配备水计量器具。 

表1  水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考核项目 用水单位 次级用水单位 主要用水设备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100 ≥95 ≥80 

注1：单台设备或单套用水系统用水量大于或等于1m
3
/h的为主要用水设备。 

注2：对于可单独进行用水计量考核的用水单元（系统、设备、工序、工段等），如果用水单元已配备

了水计量器具，用水单元中的主要用水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水计量器具。 

注3：对于集中管理用水设备的用水单元，如果用水单元已配备了水计量器具，用水单元中的主要用水

设备可以不再单独配备水计量器具。 

注4：对于可用水泵功率或流速等参数来折算循环用水量的密闭循环用水系统或设备、直流冷却系统，

可以不再单独配备水计量器具。 

水计量器具的配备指标计算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式（1）计算： 

𝑅𝑝 =
𝑁𝑠

𝑁𝑡
× 100%……………………………………………………（1） 

 

式中： 

Rp——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Ns——实际安装配备的水计量器具数量； 

Nt——测量全部水量所需配备的水计量器具数量。 

6 计量管理要求 

6.1.1 钢铁企业应建立并实施水计量管理体系，规范用水计量的岗位职责、工作程序、人员管理、水

计量器具管理和维护、数据记录和统计分析等具体内容，形成文件，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 

6.1.2 钢铁企业应设立负责用水计量和管理的岗位，并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员。 

6.1.3 钢铁企业应依据管理制度要求和程序进行水计量器具的管理和数据的采集、记录、统计、分析

和报送。 

6.1.4 钢铁企业应建立水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水计量器具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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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水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计量器具最近连续两个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 

——计量器具维修或更换记录； 

——水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6.1.5 用水单位应建立完整的分级水计量器具台账，次级用水单位和主要用水设备应建立独立的水计

量器具一览表分表，包括水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状态等项目，具体格

式参见附录 A。 

6.1.6 用水单位应在水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与水计量器具一览表编号对应的标签，以备查验和

管理。 

6.1.7 水计量器具的性能和准确度等级应符合 GB/T 778.1、JJG 1030和 JJG 1033 的要求。 

6.1.8 钢铁企业应按照管理制度、程序和规范定期检定(测试、校准)水计量器具。凡经检定（校准）

不符合要求的或超过检定周期的水计量器具一律不准使用。属强制检定的水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

定方式应遵守有关计量技术法规的规定。 

6.1.9 钢铁企业应备有水计量器具量值传递或溯源图，其中作为内部标准计量器具使用的，要明确规

定其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可溯源的上级传递标准。 

6.1.10 钢铁企业的水计量器具，凡属自行校准且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应有现行有效的受控文件（即

自校水计量器具的管理程序和自校规范）作为依据。 

6.1.11 钢铁企业应建立水统计报表制度，水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测试记录。 

6.1.12 水计量数据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A，水计量测试记录表格应便于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应说明被测

量与记录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6.1.13 钢铁企业可根据需要建立水计量数据中心，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水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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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台账和抄表记录
 

A.1 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台账见表 A.1。 

表 A.1 水计量器具台账 
  

序号 
计量器具 

编号 
名称 

规格 

型号 

准确度 

等级 

测量 

范围 

生产
 

厂家 

出厂 

编号 

安装 
位置 

使用状态 
管理人 备注 

合格 禁用 停用 

1 1-1             

2 1-2             

3 …             

4 2-1             

5 …             

A.2 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见表 A.2。 

表 A.2  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应配备计量器具数量  实际配备计量器具数量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A.3 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校准记录见表 A.3。 

表 A.3  水计量器具校准记录 

水计量器具编号：        位置：   
序号 校准时间 校准周期 校准人 机构 备注 

1      

2      

…      

A.4 钢铁企业水计量器具抄表记录见表 A.4。 

表 A.4  水计量器具抄表记录 

计量器具编号：      位置：   
序号 读取时间 读数 记录人 备注 

1     

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